车辆加油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础信息
1、项目名称：车辆加油服务采购项目
2、项目预算金额：80万元
3、服务期限：1年（因政策发生改变可随时终止合同，如失去政采云平台框架协议资格等）
4、报价要求：按折扣率报价
二、服务要求
1、采购标准：柴油国标(VI)、汽油国标(VIB)
2、燃油质量：投标人/投标单位提供的燃油必须符合国家质量认证标准和安全环保标准，所经销油品全部从国家正规炼油厂和国有石油公司采购，所有油品均有有效的油品来源证明文件，所提供的油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GB19147-2016《车用柴油》、GB17930-2016《车用汽油》的要求，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，各项技术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、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。如双方对燃油质量发生争议，可将货物送至具有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，检测费由投标人支付。
3、加油记录：投标人在后续服务过程中可实现一车一卡绑定车牌号、限制购买商品（除油品外）、限制指定油站加油等风险管控功能，并提供详细的加油记录，包括加油时间、地点、车辆信息、加油量、单价、总金额等。
4、投标人加油设备必须通过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部门监测，保证加油机油量符合国家计量标准。若出现短斤少两或数据造假的，投标人应支付当月所供应油量总价款的20%作为违约金赔偿，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采购合同。
5、投标人在全区各市、县均有加油站点（全国均有加油站点优先），所属的经营场所设施条件及防火安全符合国家加油站管理标准，具备全年24小时为机动车加油服务的能力。
6、定点加油站必须保证供油质量，准确计量，提供优质、方便快捷的服务。当油品供应紧张时，也能高效满足采购人加油需求。
7、投标人必须承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油品供应。除不可抗力事件外(不可抗力包括:火灾、骚乱、地震、台风、大面积停油等自身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或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;上述情况以相关部门出具的报案或书面证明为准)，在合同期限内，不论市场如何波动，保证不断油、不停供。无正当理由，不得拖延或拒绝为采购人车辆加油。
8、投标人能够提供应急情况下移动加油服务，配备移动加油车辆。
三、费用结算与其他要求
根据所属车辆加油情况进行据实支付（采购人先充值再加油）。
四、资质要求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国内注册，具有法人资格，具备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；
2、属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框架协议商家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3、国内注册【依法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（或行政审批部门）登记注册】的，具有有效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或《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》，并同时具备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的供应商。




